
专项计划名称:信达明远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证券代码舅 l89968 证券简称: 明远02Al

l89969 明远02A2

l89970 明远02A3

l8997l 明远02次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达明远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

划2021年第1期（总第1期）收益分配的公告

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’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°

一、 资产支持证券基本情况
墨:夕

‖

础边E

信达明远l号资产支持专项计戈｜｜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自2021

年8月1l日由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’’ ）设立并

开始运作.专项计划设置优先级和次级两种资产支持证券’基本信息

如下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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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收益分配计划

根据《计划说明书》约定以及专项计划历史收益分配情况’专项

计划的本金分配安排如下:

明远02A2本

金分配比例

明远02A1本

金分配比例

明远02A3本

金分配比例

明远02次本金

分配比例
收益分配日期

202｜／｜2／24 000％100.00〔％ 0.00％ 0.00％

2022／8／5 100·00％ 000％ 000％

2023／］／5 0.00％ 000％~~

2（）23／6／‖6 000％ 000（）％
~

2024／｜／｜2 100』）0％ I00.000％》

合计 ‖0000％｜000（）％ ｜000〔）％ ｜0（）（）0％

三、 本次收益分配方案

本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将于兑付日2021年12月2q日 （T日）将

实际分配的资金划付至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资金账户（如遇法定节

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）.债权登记日2021年12

月23日（Tˉ1日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证登上海公司”）本专项计划持有人名册上登记的资产支

持证券持有人可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款项.

本次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收益的分配安排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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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上表中‘‘分配资金合计’’＝（“分配本金’’＋“分配收益,,）漆“持有人份额”; “剩余本金

余额’’＝“剩余本金面值’’ 寨“持有人份额’’

明远02A1 （189968）本次分配完成后’本金兑付完毕并终止挂

牌转让’最后交易日为2021年12月21日’摘牌日为2021年12月

24日°

四、 收益分配方式

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进行收益分配的’应当由托管人根据管理人

发出的分配指令’将本次分配资金划至中证登上海公司’并由中证登

上海公司支付至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资金账户°

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进行收益分配的’托管人根据管理人发出的分

配指令’将本次分配资金直接支付至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资金账户。

五、 关于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

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事宜按照税收法律法规、部门规

章和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 管理人联系方式

单位负责人姓名:张延强 联系电话: 010ˉ63081009

部门名称及其负责人姓名:万颖联系电话: 010—63081089

经办人姓名:高岩、南亚斌 联系电话;010-63081101、

010＝83326862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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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为盖章页’无正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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